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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 

贵所于 2019 年 6 月 21 日出具的《关于青岛海尔生物医疗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申请文件的第四轮审核问询函》（上证科审（审核）

[2019]308 号）（以下简称“审核问询函”）已收悉。青岛海尔生物医疗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海尔生物医疗”、“发行人”、“公司”）与国泰君安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以下简称“申报会计师”）等相关方对审核问询函所列问题进行了逐项核查，

现回复如下，请予审核。 

如无特别说明，本问询函回复使用的简称与《青岛海尔生物医疗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申报稿）》中的释义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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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一、关于引用数据 

请发行人说明：（1）“股票期权授予日及行权增资前后公司估值及对应市盈

率情况”表格中使用的净利润数据与本次申报存在差异的原因；（2）招股说明书

引用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中的数据，而非本

次申报会计师审计的数据的原因及合理性，逐项说明引用的数据与本次申报数据

之间的差异及差异原因；（3）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是否是具

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招股说明书引用其相关报告和数据是否合规。 

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一、发行人说明 

（一）“股票期权授予日及行权增资前后公司估值及对应市盈率情况”表格

中使用的净利润数据与本次申报存在差异的原因 

“股票期权授予日及行权增资前后公司估值及对应市盈率情况”表格中使用

的净利润数据来自于公司 2016年、2017年经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以下简称“山东和信”）审计的财务报表，该报表即公司的原始财务报表。 

公司本次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并聘请安永华明对公司

2016年至 2018年的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在审计过程中，安永华明对公司原始财

务报表部分科目进行了调整，涉及利润表的主要科目包括营业收入、营业成本、

期间费用等，从而导致申报财务报表中 2016年、2017年的净利润与经山东和信

审计的财务报表净利润数据存在差异。 

（二）招股说明书引用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

报告中的数据，而非本次申报会计师审计的数据的原因及合理性，逐项说明引用

的数据与本次申报数据之间的差异及差异原因 

1、引用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数据的原因及合理性 

发行人聘请青岛天和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公司股票期权在授予日 2017

年 6月 30日的公允价值进行评估；评估报告采用收益法对公司截至 2017年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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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日的企业价值进行了评估。在收益法评估中，评估机构所引用的财务数据来

自公司经山东和信审计的财务报表。 

2018 年 6 月，青岛海尔向海尔生物医疗控股转让 22%的出资份额，青岛海

尔聘请青岛天和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发行人截至 2017年 12月 31日的公允

价值进行了评估；在收益法评估中，评估机构所引用的财务数据来自公司经山东

和信审计的财务报表。 

综上，考虑到在进行上述公司价值评估过程中，评估机构所引用的发行人历

史财务数据均来自于经山东和信审计的财务报表。因此，选取经山东和信审计的

净利润作为市盈率的计算基数，能够客观反映公司在股票期权授予日及行权增资

前后估值水平的对比关系。 

2、引用的数据与本次申报数据之间的差异及差异原因 

2016 年、2017 年，经山东和信审计的财务报表即为公司原始财务报表。为

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公司聘请安永华明对 2016年至 2018年

的三年连续财务报表进行审计。 

根据经安永华明审计的申报财务报表，公司 2016年、2017年度净利润分别

为 12,320.97 万元、6,039.15 万元，与经山东和信审计的净利润数据存在差异。

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年 2016年 

经安永华明审计的净利润 6,039.15 12,320.97 

经山东和信审计的净利润 13,659.42 10,381.59 

净利润差异金额 -7,620.27 1,939.37 

 

上述差异主要是由于安永华明在对公司 2016-2018 年财务报表进行审计时，

对营业收入、营业成本、股份支付费用等科目进行审计调整所致。相关差异的逐

项说明详见《青岛海尔生物医疗股份有限公司申报财务报表与原始财务报表的差

异比较表》及安永华明出具的《青岛海尔生物医疗股份有限公司申报财务报表与

原始财务报表的差异比较表的专项说明》。其中，涉及发行人合并利润表的主要

差异事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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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调整事项 2017年 2016年 

收入跨期调整 调减营业收入 304.77万元 调减营业收入 749.70万元 

成本跨期调整 调增营业成本 152.89万元 调减营业成本 534.75万元 

调整股份支付费用 调增股份支付费用 8,367.39万元 - 

其他期间费用调整 调减相关费用 1,101.23万元 调减相关费用 2,332.64万元 

 

3、按照安永华明审计净利润的市盈率对比 

股票期权授予日及行权增资前后，公司估值及对应市盈率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倍 

事项 
评估/作价 

基准日 

公司估值 

（亿元） 

净利润 

对应年度 
净利润 1 市盈率 1 净利润 2 市盈率 2 净利润 3 市盈率 3 

授予股票期权 2017-06-30 16.72 2016年 10,381.59 16.10 12,320.97 13.57 12,320.97 13.57 

凯雷投资向奇君投

资转让 30%的出资

份额 

2017-12-31 22.95 

2017年 

13,659.42 16.80 6,039.15 38.00 14,406.55 15.93 

维梧资本向国药投

资转让 4.20%的出

资份额 
2017-12-31 22.95 13,659.42 16.80 6,039.15 38.00 14,406.55 15.93 

维梧资本向龙汇和

诚转让 3.80%的出

资份额 

青岛海尔向海尔生

物医疗控股转让

22%的出资份额 
2017-12-31 22.96 13,659.42 16.81 6,039.15 38.02 14,406.55 15.94 

海尔生物医疗控股

向海创睿转让 15%

的出资份额 

注：市盈率 i=公司估值/净利润 i；其中净利润 1 来自经山东和信审计的原始财务报表，

净利润 2 来自经安永华明审计的申报财务报表，净利润 3 为经安永华明审计的财务报表基

础上，剔除 2017年股份支付影响后的净利润金额 

 

受股权激励确认股份支付费用的影响，公司 2017 年度经安永华明审计的净

利润为 6,039.15 万元，由此计算的 2018 年公司历次股权转让估值所对应的市盈

率较高。剔除股份支付费用的影响后，公司 2017年度实现的净利润为 14,40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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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所对应的市盈率水平接近 16 倍，高于授予股票期权时点公司公允价值对

应的市盈率水平 13.57倍。 

因此，以安永华明审计的净利润计算得出的“股票期权授予日及行权增资前

后公司估值及对应市盈率情况”的对比情况与《招股说明书》中引用山东和信审

计的财务报表所计算的市盈率对比情况不存在重大差异。 

2018 年，公司历次股权转让估值所对应的市盈率高于公司期权授予日评估

价值对应的市盈率，主要是由于相关股权转让估值所参考评估报告的评估基准日

为 2017 年 12 月 31 日，较期权评估报告的评估基准日（2017 年 6 月 30 日）晚

6个月，因此评估机构在进行企业价值评估、交易各方协商转让价格时，综合考

虑了公司 2017年完整会计年度的经营情况及未来规划与成长预期，具有合理性。 

（三）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是否是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

会计师事务所，招股说明书引用其相关报告和数据是否合规 

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持有经财政部、证监会下发的《会

计师事务所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具备执行证券相关业务的资质。 

山东和信系公司此前聘请的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机构，在授予期权对公司价值

进行评估、青岛海尔拟转让发行人部分股份对公司价值进行评估时，安永华明尚

未出具发行人 2016 年-2018 年的三年连续审计报告，评估机构出具相关评估报

告时均引用经山东和信审计的财务报表数据。 

综上，山东和信具有证券业务资格，公司在招股说明书中引用山东和信审计

报告及相关数据，主要是由于在股票期权授予日及行权增资前后公司价值评估均

系基于经山东和信审计的财务报表数据，引用相关数据能够客观反映公司在股票

期权授予日及行权增资前后估值水平的对比关系，具有合理性，不存在违规情形。 

二、中介机构核查情况 

（一）保荐机构核查情况 

1、核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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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保荐机构取得并查阅了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

的 2016年、2017年度审计报告，取得并查阅了安永华明出具的 2016年至 2018

年期间的审计报告； 

（2）保荐机构取得并查阅了《青岛海尔生物医疗股份有限公司申报财务报

表与原始财务报表的差异比较表》及申报会计师针对差异出具的专项说明； 

（3）保荐机构取得并查阅了青岛天和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青天评

咨字[2018]第 QDU1037号、青天评报字[2018]第 QDV1065号评估报告，核查评

估报告中所引用的相关财务报表； 

（4）保荐机构复核了发行人 2018年历次股权转让估值所对应的市盈率和期

权授予日公司估值所对应的市盈率的计算过程； 

（5）保荐机构取得并查阅了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证

券期货业务许可资质证书。 

2、核查结论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股票期权授予日及行权增资前后公司估值及对应市盈率情况”表格中

使用的净利润数据来自于经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的财务

报表，即发行人的原始财务报表；本次申报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对发行人原始

财务报表进行了部分审计调整，导致净利润数据存在差异； 

（2）发行人引用经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的净利润

数据，主要是由于评估机构出具的相关评估报告引用的财务报表系经山东和信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引用相关财务报表数据主要是为保持市盈率

计算口径的对应关系、客观反映发行人在股票期权授予日及行权增资前后估值水

平的对比关系，具有合理性； 

（3）发行人《招股说明书》中引用的经山东和信审计的净利润数据与本次

申报数据之间的差异主要系申报会计师进行审计调整所致，利润表调整事项主要

涉及营业收入、营业成本、期间费用等科目。相关审计调整的具体情况在《青岛

海尔生物医疗股份有限公司申报财务报表与原始财务报表的差异比较表》及安永

华明出具的《青岛海尔生物医疗股份有限公司申报财务报表与原始财务报表的差

异比较表的专项说明》中进行了逐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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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证券业务资格，招股说

明书引用其相关报告和数据不存在违规的情形。 

（二）申报会计师核查情况 

经核查，申报会计师认为，发行人补充披露及说明的如下内容与我们核查的

情况一致： 

1、“股票期权授予日及行权增资前后公司估值及对应市盈率情况”表格中使

用的净利润数据来自于经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的财务报

表，即发行人的原始财务报表；本次申报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对发行人原始财

务报表进行了部分审计调整，导致净利润数据存在差异； 

2、发行人引用经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的净利润数

据，主要是由于评估机构出具的相关评估报告引用的财务报表系经山东和信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引用相关财务报表数据主要是为保持市盈率计

算口径的对应关系、客观反映发行人在股票期权授予日及行权增资前后估值水平

的对比关系，具有合理性； 

3、发行人《招股说明书》中引用的经山东和信审计的净利润数据与本次申

报数据之间的差异主要系申报会计师进行审计调整所致，利润表调整事项主要涉

及营业收入、营业成本、期间费用等科目。相关审计调整的具体情况在《青岛海

尔生物医疗股份有限公司申报财务报表与原始财务报表的差异比较表》及安永华

明出具的《青岛海尔生物医疗股份有限公司申报财务报表与原始财务报表的差异

比较表的专项说明》中进行了逐项说明； 

4、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证券业务资格，招股说明

书引用其相关报告和数据不存在违规的情形。 

 

问题二、关于毛利率 

请发行人：（1）量化分析并披露经销模式下毛利率显著高于直销的原因；

（2）说明“第三方实验室产品业务以及山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安徽省卫生

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政府机构公开招标采购项目”等

项目毛利率较低的原因，是否存在其他类似毛利率较低的项目；（3）披露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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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项目后直销和经销毛利率的差异情况及差异原因；（4）在招股说明书中收

入、毛利率分析部分相关内容中，若存在具体项目影响的，请在分析过程中补充

相关项目的影响，而非仅分析量价变动。 

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核查上述情况并发表意见。另请保荐机构、申报会

计师对直销模式和经销模式下毛利率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回复： 

一、发行人回复情况 

（一）量化分析并披露经销模式下毛利率显著高于直销的原因 

报告期内，公司经销毛利率高于直销毛利率，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 2018 年 2017 年 2016 年 

经销模式 53.28% 56.08% 53.76% 

直销模式 44.07% 36.74% 39.56% 

合计 51.08% 52.69% 52.98% 

 

报告期内，公司直销模式毛利率低于经销模式毛利率，主要是由于直销模式

中部分政府招标采购项目和公司 2017 年起从事的第三方实验室产品业务毛利率

较低所致。具体情况如下： 

（1）2016 年，公司直销业务中山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安徽省卫生和计

划生育委员会采购项目的毛利率分别为 19.50%、23.31%，处于较低水平；上述

项目属于政府机构招标采购项目，竞价激烈、订单毛利率较低； 

（2）2017 年，公司向山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要销售冷库产品，因冷库

产品非公司自产，公司当年对其销售冷库产品的毛利率仅为 10.11%，处于较低

水平；同时，公司中标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招标采购项目，当年对其销售

的毛利率为 22.59%； 

（3）2017 年以来，公司新开展了第三方实验室产品业务，相关产品非公司

自产，毛利率较低；2017 年、2018 年第三方实验室产品业务的毛利率分别为

13.13%、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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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第三方实验室产品业务以及山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安徽省

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政府机构公开招标采购项

目”等项目毛利率较低的原因，是否存在其他类似毛利率较低的项目 

1、第三方实验室产品业务毛利率较低的原因 

2017 年，公司开始从事第三方实验室产品业务。公司主要向客户提供实验

室仪器设备、实验室耗材等第三方产品，因相关产品非公司自产，因此第三方实

验室产品业务的毛利率水平较低。 

2、部分政府机构开招标采购项目毛利率较低的原因 

报告期内，公司执行的山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安徽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

员会、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政府机构招标采购项目毛利率较低，主要原因

包括： 

（1）相关项目采用招投标的形式进行，竞价较为激烈；为获取采购项目订

单，公司采用低毛利率的竞争策略，导致上述项目的毛利率显著低于直销模式的

平均毛利率； 

（2）2017 年，公司向山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要销售的是冷库产品，冷

库产品非公司自产，因此销售毛利率显著低于自产产品毛利率，从而进一步拉低

了上述政府机构采购项目当年的毛利率。 

3、其他类似毛利率较低的重大销售项目 

报告期内，除上述第三方实验室产品业务以及部分政府机构招标采购项目外，

公司不存在其他类似的毛利率较低的重大销售项目。 

（三）披露扣除特殊项目后直销和经销毛利率的差异情况及差异原因 

报告期内，公司因开展毛利率相对较低的第三方实验室产品业务，以及执行

部分毛利率较低的政府机构招投标采购项目，导致直销模式毛利率低于经销模式。

在剔除第三方实验室产品业务以及上述政府机构招标采购项目后，公司直销业务

的毛利率水平分别达到 53.52%、58.64%和 58.07%。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 2018 年 2017 年 2016 年 

直销模式毛利率 44.07% 36.74% 3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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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8 年 2017 年 2016 年 

剔除第三方实验室产品业务

后的直销模式毛利率 
57.55% 50.73% 39.56% 

剔除第三方实验室产品业务

及部分低毛利率政府采购 

项目后的直销模式毛利率 

58.07% 58.64% 53.52% 

经销模式毛利率 53.28% 56.08% 53.76% 

 

在扣除特殊项目后，2016 年公司直销模式毛利率与经销模式基本一致。2017

年、2018 年，公司直销模式的毛利率分别为 58.64%、58.07%，超过经销模式毛

利率，主要是由于 2017 年、2018 年公司毛利率较高的境外直销收入规模及占比

增幅较大所致。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加大境外业务的开拓，并于 2017 年先后中标印度卫生

部采购项目及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采购项目，进一步拉动公司直销模式下的境外业

务收入规模实现增长。报告期内，公司境外直销收入占直销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

为 29.55%、40.31%和 61.00%，占比逐年提升；各年毛利率分别为 58.34%、58.98%

和 58.33%，处于较高水平且基本保持稳定。因此，高毛利率的境外直销模式的

收入占比增幅较大，拉高了公司直销模式的整体毛利率。 

（四）在招股说明书中收入、毛利率分析部分相关内容中，若存在具体项目

影响的，请在分析过程中补充相关项目的影响，而非仅分析量价变动 

公司已在《招股说明书》“第八节 财务会计信息与管理层分析”之“八、

经营成果分析”之“（三）毛利及毛利率”之“3、毛利率分类构成情况”之“（3）

药品与试剂安全”部分补充了山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安徽省卫生和计划生育

委员会、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政府机构招标采购项目对发行人 HYC 系列

冷藏箱（700L 以下）产品毛利率的影响分析如下： 

“除上述差异外，容积 700L 以下的 HYC 系列产品毛利率相对较低，其中包

含部分低毛利率的政府机构直销项目，该类项目主要销售的为容积 700L 以下的

HYC 系列产品。 

2016 年，公司中标山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安徽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

会的采购项目，主要向其销售 HYC-310 型号产品；因上述订单通过公开招投标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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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取得，公司采取低毛利率竞争策略取得订单，HYC-310 产品的销售毛利率为

20.12%，处于较低水平。 

2017 年，公司向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销售 HYC-360、HYC-68 等型号产

品，相关项目订单通过招标形式取得，毛利率为 22.59%，处于较低水平。” 

公司已在《招股说明书》“第八节 财务会计信息与管理层分析”之“八、

经营成果分析”之“（三）毛利及毛利率”之“3、毛利率分类构成情况”之“（4）

疫苗安全”之“2）冰衬疫苗冷藏/冷冻箱产品毛利率变动分析”部分补充披露了

印度卫生部采购项目对 2017 年度销售毛利率变动的影响分析如下： 

“2017 年，公司中标的印度卫生部采购项目实现销售，主要型号产品 HBD-

116 的销售毛利率达到 55.66%，显著高于 2016 年公司主要销售的 HBC-340 产品

约 45%左右的毛利率，从而导致 2017 年公司冰衬疫苗产品的毛利率较上年增幅

较大。” 

（五）补充披露情况 

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第八节 财务会计信息与管理层分析”之“八、

经营成果分析”之“（三）毛利及毛利率”之“5、不同销售模式毛利率差异情

况”之“（1）不同销售模式的毛利率情况对比”部分对回复事项（一）、（三）

的相关内容进行了补充披露。 

二、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一）保荐机构核查情况 

1、保荐机构核查方式 

（1）保荐机构取得并查阅了发行人直销模式下的销售明细表，复核发行人

直销模式下相关客户的毛利率情况，核查发行人直销模式毛利率低于经销模式的

原因； 

（2）保荐机构取得并查阅了山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安徽省卫生和计划

生育委员会、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政府机构招标采购项目的产品销售合同、

销售台账，并抽查了相关项目的招投标文件、中标通知书，核查相关项目的毛利

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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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保荐机构取得并查阅了发行人从事第三方实验室产品业务的销售明细

表，抽查了第三方实验室产品业务重要客户的销售合同； 

（4）保荐机构对发行人财务负责人、销售负责人进行了访谈，了解发行人

第三方实验室产品业务以及政府机构招标采购项目毛利率较低的原因； 

（5）保荐机构复核了发行人剔除第三方实验室产品业务以及上述政府机构

招标采购项目后的毛利率计算过程； 

（6）保荐机构取得并查阅了发行人印度卫生部采购项目、联合国儿童基金

会项目的销售合同、销售明细表，核查发行人上述项目的毛利率情况以及其对发

行人相关业务毛利率的影响。 

2、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发行人经销模式下毛利率显著高于直销模式的主要原因系发行人直销

模式中第三方实验室产品业务以及部分政府机构招标采购项目的毛利率较低； 

（2）发行人第三方实验室产品业务的产品非发行人自产，因此毛利率处于

较低水平；发行人部分政府机构采购项目毛利率较低的主要原因包括为获取政府

机构招标项目订单而采用低毛利率的定价竞争策略，以及 2017 年主要销售的冷

库产品非公司自产，毛利率较低； 

（3）扣除特殊项目后，2016 年发行人直销模式毛利率与经销模式较为接近；

2017 年、2018 年发行人直销模式毛利率高于经销模式毛利率，主要是由于发行

人境外直销的毛利率较高，而境外直销规模及占比均呈现持续增长的趋势，拉高

了发行人直销模式 2017 年、2018 年的毛利率； 

（4）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第八节 财务会计信息与管理层分析”的

相应部分补充披露影响发行人相关业务毛利率的具体项目情况。 

（二）申报会计师核查情况 

经核查，申报会计师认为，发行人补充披露及说明的如下内容与我们核查的

情况一致： 

1、发行人经销模式下毛利率显著高于直销模式的主要原因系发行人直销模

式中第三方实验室产品业务以及部分政府机构招标采购项目的毛利率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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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行人第三方实验室产品业务的产品非发行人自产，因此毛利率处于较

低水平；发行人部分政府机构采购项目毛利率较低的主要原因包括为获取政府机

构招标项目订单而采用低毛利率的定价竞争策略，以及 2017 年主要销售的冷库

产品非公司自产，毛利率较低； 

3、扣除特殊项目后，2016 年发行人直销模式毛利率与经销模式较为接近；

2017 年、2018 年发行人直销模式毛利率高于经销模式毛利率，主要是由于发行

人境外直销的毛利率较高，而境外直销规模及占比均呈现持续增长的趋势，拉高

了发行人直销模式 2017 年、2018 年的毛利率； 

4、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第八节财务会计信息与管理层分析”的相

应部分补充披露影响发行人相关业务毛利率的具体项目情况。 

三、另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对直销模式和经销模式下毛利率差异的原因

及合理性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一）保荐机构核查情况 

1、直销模式和经销模式下毛利率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 

报告期内，发行人直销模式的毛利率分别为 39.56%、36.74%和 44.07%，低

于发行人经销模式毛利率，主要是由于发行人直销模式业务中存在毛利率较低的

第三方实验室产品业务和部分通过招投标形式获取的政府机构采购项目。 

报告期内，发行人从事的第三方实验室产品业务主要向客户提供实验室仪器

设备、实验室耗材等产品，相关产品非公司自产，因此第三方实验室产品业务的

毛利率水平较低；2017 年、2018 年，公司第三方实验室产品的毛利率分别为

13.13%、12.00%，显著低于公司直销模式毛利率。 

报告期内，对于直销模式中的山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安徽省卫生和计划

生育委员会、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政府机构采购项目，因通过招投标形式

获取项目，因此发行人采用了低毛利率的竞争策略，相关项目的毛利率较低；2017

年，发行人向山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销售的主要产品为非自产的冷库产品，毛

利率仅为 10.11%，显著低于发行人直销模式平均毛利率水平。 

在剔除第三方实验室产品业务和部分通过招投标形式获取的政府机构采购

项目后，发行人直销模式的销售毛利率分别为 53.52%、58.64%和 58.07%。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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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直销模式毛利率与经销模式基本一致，2017 年、2018 年直销模式毛利率

高于经销模式，主要是由于毛利率较高的境外直销收入规模和占比持续增长。 

2、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报告期内，发行人经销模式下毛利率高于直销模式的主要原因系发行人直销

模式中第三方实验室产品业务以及部分政府机构招标采购项目的毛利率较低。其

中，发行人第三方实验室产品业务的产品非发行人自产，因此毛利率处于相对较

低水平；发行人部分政府机构采购项目毛利率较低的主要原因包括为获取相关政

府机构招投标项目业务而采用低毛利率的定价策略，以及 2017 年向山东省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主要销售的冷库产品非公司自产，毛利率较低。在剔除上述特殊项

目后，报告期内发行人直销模式毛利率基本接近或高于经销模式毛利率。 

综上，发行人直销模式和经销模式下的毛利率存在差异具有合理性。 

（二）申报会计师核查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经销模式下毛利率高于直销模式的主要原因系发行人直销

模式中第三方实验室产品业务以及部分政府机构招标采购项目的毛利率较低。其

中，发行人第三方实验室产品业务的产品非发行人自产，因此毛利率处于相对较

低水平；发行人部分政府机构采购项目毛利率较低的主要原因包括为获取相关政

府机构招投标项目业务而采用低毛利率的定价策略，以及 2017 年向山东省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主要销售的冷库产品非公司自产，毛利率较低。在剔除上述特殊项

目后，报告期内发行人直销模式毛利率基本接近或高于经销模式毛利率。 

综上，发行人直销模式和经销模式下的毛利率存在差异具有合理性。 

 

问题三、其他信息披露问题 

请发行人：（1）明确披露报告期内的收购和重组事项被重组方重组前一个会

计年度末的资产总额或前一个会计年度的营业收入或利润总额达到或超过重组

前发行人相应项目的具体占比，说明上述企业合并是否会对发行人的持续经营存

在重大不利影响；（2）说明报告期内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情况、与发行人研发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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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异情况、未申报加计扣除的研发费用对应的项目情况、发行人的研发费用中

是否存在其他途而非，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对发行人相关财务数据的影响，研发费

用加计扣除是否合规及相关主管部门的认可情况；（3）明确披露应收账款逾期情

况；（4）说明报告期内售后费用与其他应付款、预计负债变动金额的数据勾稽关

系；并说明报告期内是否存在与售后相关的、不予计提而直接进入当期损益的费

用，相关费用发生的原因及不计提的原因；（5）分析和披露 2019 年一季度业绩

与上年同期扣除股权激励影响后的比较情况，并说明半年度业绩预计数及同比变

化情况。 

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一、发行人回复事项 

（一）明确披露报告期内的收购和重组事项被重组方重组前一个会计年度

末的资产总额或前一个会计年度的营业收入或利润总额达到或超过重组前发行

人相应项目的具体占比，说明上述企业合并是否会对发行人的持续经营存在重

大不利影响 

1、2016 年收购 Biomedical UK 100%股权及 Labtech 资产 

2016 年 1 月，发行人收购 Biomedical UK 100%股权及 Labtech 资产。上述

被收购资产 2015 年相关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主体 年末总资产（注） 年度营业收入 年度利润总额 

Biomedical UK 0.0009 - - 

Labtech 资产 29.03 不适用 不适用 

小计 29.03 - - 

注：按 2015 年 12 月 31 日英镑对人民币汇率折算。Labtech 资产构成一项业务，但未单

独核算收入、利润总额 

 

上述被收购资产的资产总额占发行人 2015 年末总资产 77,159.80 万元（未经

审计）的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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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7 年收购 Biomedical India 100%股权 

2017 年 7 月，发行人收购 Biomedical India100%的股权。Biomedical India 成

立于 2017 年 6 月。截至收购时，Biomedical India 未开展业务，其总资产 11,000.00

元，占发行人 2016 年末总资产的比例为 0.001%。 

3、2017 年收购海特生物 85%股权 

2017 年 8 月，发行人收购海特生物 85%股权。海特生物成立于 2016 年 12

月，截至 2016 年末，海特生物尚无资产负债，亦未开展业务。 

4、2018 年收购海盛杰 70%股权 

2018 年 1 月，发行人收购海盛杰 70%股权。2017 年，海盛杰主要财务数据

及占发行人对应项目的比例如下： 

单位：万元 

主体 年末总资产 年度营业收入 年度利润总额 

海盛杰 332.64 62.45 -13.69 

发行人 119,067.95 62,140.75 8,427.07 

占比 0.28% 0.10% 不适用 

 

被重组方海盛杰前一个会计年度的资产总额、营业收入或利润总额均未超过

重组前发行人相应项目的 1%，未对发行人的持续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综上所述，报告期内，发行人相关收购事项涉及标的资产规模较小，上述企

业合并未对发行人持续经营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二）说明报告期内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情况、与发行人研发费用的差异情况、

未申报加计扣除的研发费用对应的项目情况、发行人的研发费用中是否存在其

他用途而非研发用途的费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对发行人相关财务数据的影响，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是否合规及相关主管部门的认可情况 

1、报告期内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情况、与发行人研发费用的差异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研发费用账面金额与申请加计扣除的研发费用金额对比情况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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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公式 2018 年 2017 年 2016 年 

研发费用账面金额 A 9,035.39 8,287.78 3,566.85 

申请加计扣除的研发费用金额 B 5,437.59 3,008.97 1,948.62 

差异金额 C=A-B 3,597.80 5,278.81 1,618.23 

计入研发费用账面金额的股份

支付费用 
D 1,091.89 1,989.18 - 

扣除股份支付后的未申报加计

扣除的研发费用金额 
E=C-D 2,505.92 3,289.63 1,618.23 

注：报告期内，公司研发费用账面金额包括研发部门员工的股份支付费用，该等股份支

付费用未申请加计扣除 

 

2、未申报加计扣除的研发费用对应的项目情况 

报告期内，扣除股份支付后财务报表确认的研发费用与申报加计扣除的研发

费用的差异原因，主要包括部分不属于研发加计扣除范围的研发费用，发行人出

于谨慎性或保密性考虑未申报加计扣除的研发项目费用，以及超过可加计扣除研

发费用总额 10%的其他相关费用。具体金额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2017 年 2016 年 

（1）不属于研发加计扣除范围的相关费用 1,629.24 1,547.34 904.49 

其中：    

人工费用 494.11 600.35 330.02 

租赁费 373.82 188.93 153.57 

能源动力费 153.54 149.52 149.25 

折旧及摊销 162.21 76.82 103.51 

委托研发费 69.97 47.60 21.08 

办公费 160.00 96.71 85.88 

截至期末未收到发票的研发费用 215.59  387.41  61.18  

（2）出于谨慎性或保密性考虑未申报加计扣除

的研发项目费用 
396.21 1,448.67 320.41 

（3）超过可加计扣除研发费用总额 10%限制而

未申请的其他相关费用 
480.47 293.62 393.32 

合计 2,505.92 3,289.63 1,61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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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属于研发加计扣除范围的相关费用 

1）人工费用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规定，可以加计扣除的人员人工费用是指直接从事研

发活动人员的工资薪金、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工伤

保险费、生育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以及外聘研发人员的劳务费用。故发行人研

发管理人员的人工费用、研发人员的职工教育经费等，不属于可加计扣除的研发

费用。此外，发行人于年末计提的本年研发人员奖金，由于未在当年发放，因此

也不属于当年可加计扣除的研发费用。 

2）租赁费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规定，可以加计扣除的租赁费是指通过经营租赁方式

租入的用于研发活动的仪器、设备租赁费。故发行人为开展研发活动租赁的物业

租赁费，不属于可加计扣除的研发费用。 

3）能源动力费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规定，可以加计扣除的能源动力费是指研发活动直接

消耗的材料、燃料和动力费用。发行人的能源动力费主要为电费，发行人于日常

核算过程中，未明确区分研发办公和研发项目直接耗用的能源动力费，出于谨慎

考虑，发行人能源动力费整体未进行加计扣除申报。 

4）折旧与摊销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规定，可以加计扣除的折旧与摊销费是指用于研发活

动的仪器、设备的折旧费；软件、专利权、非专利技术（包括许可证、专有技术、

设计和计算方法等）的摊销费用。故发行人部分用于研发活动的非仪器设备的固

定资产的折旧费，不符合加计扣除条件。 

5）委托研发费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规定，企业委托外部机构或个人进行研发活动所发生

的费用，按照费用实际发生额的 80%计入委托方研发费用并计算加计扣除。发行

人 20%的委托研发费未计入加计扣除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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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办公费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规定，办公费不属于法规规定的加计扣除范围，发行

人未申请该类研发费用加计扣除。 

7）截至期末未收到发票的研发费用 

发行人发生的部分研发费用于各年末暂时未取得供应商发票，因此未申请加

计扣除。 

（2）出于谨慎性或保密性考虑未申报加计扣除的研发费用所对应的具体项

目情况 

根据《完善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财税〔2015〕119 号）规定，

企业发生产品（服务）的常规性升级或对现存产品、服务、技术、材料或工艺流

程进行的重复或简单改变活动支出不适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政策。 

因此，对于不涉及核心技术的质改升级类项目（如模具/零部件改进、结构外

观调整等），或研发成果应用拓展类项目等，基于谨慎原则，公司未申请研发费

用加计扣除。 

此外，对于 9 系列物联网血液冷藏箱等产品研发项目，涉及公司前瞻性技术

研发布局，或涉及技术保密规定，基于商业和技术保密考虑，公司未申请项目费

用加计扣除。 

报告期内，公司研发项目费用中出于谨慎性或保密性考虑未申报加计扣除的

具体项目及未申报加计扣除的金额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研发费用中未申报加计扣除的金额 

未申请原因 
2018 年 2017 年 2016 年 

超低温、低温保存箱研发及

性能提升 
39.95 134.18 91.16 质改升级和应用拓展 

超低温节能 J系列项目研发 36.15 54.94 8.44 质改升级和应用拓展 

自动化冷库及液氮存储项目 2.46 13.94 16.04 质改升级 

智静系列安全柜产品研发 6.29 39.67 40.89 质改升级和应用拓展 

恒温类产品性能提升 52.10 123.19 60.63 质改升级和应用拓展 

冰衬疫苗安全产品研发 40.39 44.21 - 质改升级和应用拓展 

太阳能疫苗安全产品研发 3.48 22.15 8.48 质改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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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研发费用中未申报加计扣除的金额 

未申请原因 
2018 年 2017 年 2016 年 

9 系列物联网血液冷藏箱产

品研发等项目 
215.40 1,016.40 94.78 技术和商业保密考虑 

合计 396.21 1,448.67 320.41 - 

 

（3）超过可加计扣除研发费用总额 10%限制的其他研发相关费用 

根据财税〔2015〕119 号规定，允许加计扣除的其他研发费用范围为与研发

活动直接相关的其他费用，如技术图书资料费、资料翻译费等，研发成果的检索、

分析等，知识产权的申请费、注册费等，此项费用总额不得超过可加计扣除研发

费用总额的 10%。故发行人研发部门发生的前述研发费用中超过限额的部分，未

进行加计扣除。 

3、发行人的研发费用中是否存在其他用途而非研发用途的费用 

报告期内，发行人在研究开发过程中发生的研发费用及相应的归集方式具体

如下： 

（1）直接费用：即与特定研发项目具有直接对应关系的研发费用，主要包

括模具费、样机费、设计开发费、认证费、检测费、直接材料投入等；直接费用

由研发人员发起订单审批申请和支付审批申请，发行人在“研发费用”科目下设

立“研发费用-模具费、研发费用-样机费、研发费用-设计开发费”等二级科目进

行研发费用归集核算，所依据的主要原始凭证包括对公订单报账单、研发项目立

项明细、合同、验收单、发票等，上述原始凭证能够反映相关费用与发行人研发

项目的直接对应关系，可以将研发费用与其他费用或生产成本进行明确区分。 

（2）研发人员的人工费用：主要包括研发人员的工资、社会保险、住房公

积金等人工费用；人工费用在“研发费用-人工费用”科目进行归集核算，发行人

研发人员与其他人员具有明确的岗位职责区分，不存在与其他生产人员或管理、

销售人员的人工费用混同的情况。 

（3）其他费用：主要包括用于研发活动的仪器、设备、租赁房屋、软件等

资产的折旧摊销费或租赁费，研发人员的差旅费等；发行人单独区分用于研发活

动的仪器、设备、租赁房屋、软件等资产，将上述资产的折旧摊销和租赁费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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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费用-折旧及摊销”、“研发费用-租赁费”等科目进行核算；根据差旅费

用单据在“研发费用-差旅费”科目归集研发人员差旅费用。 

综上所述，发行人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对研发费用进行归集和

核算，发行人的研发费用中不存在其他用途而非研发用途的费用。 

4、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对发行人相关财务数据的影响 

报告期内，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对发行人相关财务数据的影响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公式 2018 年 2017 年 2016 年 

申请加计扣除优惠政策的研

发费用金额 
A 5,437.59 3,008.97 1,948.62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对当期净

利润的影响金额 

B=A*（50%或

75%）*15% 
611.73 225.67 146.15 

当期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C 11,395.77 6,039.15 12,320.97 

占比 D=B/C 5.37% 3.74% 1.19% 

注：2016 年、2017 年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为 50%，2018 年为 75% 

 

报告期内，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对当期净利润的影响金额分别为 146.15万元、

225.67万元和611.73万元，占当期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比例分别为1.19%、

3.74%和 5.37%，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对公司财务数据的影响较小。 

5、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是否合规及相关主管部门的认可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关于完善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通知》（财

税〔2015〕119 号）、《关于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有关问题的公

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5 年第 97 号）、《关于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归集

范围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7 年第 40 号）及《关于提高研究

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的通知》（财税〔2018〕99 号）等相关规定，并根据

谨慎性原则，对研发费用中符合加计扣除规定的相关费用申报了加计扣除。 

公司已聘请青岛振兴税务师事务所，对报告期内各年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金额

进行专项审核，并由其出具了《审核鉴证报告》（青振兴税鉴字[2017]07-060 号、

青振兴税鉴字[2018]07-001 号、青振兴税鉴字[2019]07-00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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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8 年度，发行人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涉及的纳税申报表均已取得主管

税务部门的受理和认定。 

2019 年 6 月，公司取得国家税务总局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出具的研

发费用加计扣除的合规情况说明： 

“青岛海尔生物医疗股份有限公司系我局管辖企业，该企业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至今，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范围和金额、会计核算等方面，符合《财政部国

家税务总局科技部关于完善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

119 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有关问题的

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5 年第 97 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研发费用税

前加计扣除归集范围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7 年第 40 号）、

《财政部税务总局科技部关于提高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的通知》（财

税〔2018〕99 号）等相关规定。” 

（三）明确披露应收账款逾期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存在逾期应收账款，公司应收账款逾期情况及逾期应收账款

期后回款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逾期金额 770.00 606.78 345.16 

逾期金额占应收账款余

额的比例 
11.56% 13.24% 25.98% 

逾期应收账款计提坏账

准备金额 
259.68 243.99 226.79 

逾期应收账款截至 2019

年 5 月末回款金额 
458.39 389.43 127.80 

逾期应收账款截至 2019

年 5 月末未回款金额 
311.61 217.36 217.36 

 

2012 年 1 月，发行人中标印度卫生部招标采购项目，并通过海尔集团电器

产业有限公司代理该项目销售，由于未能按合同约定时间交货，最终客户拒付

332,646.70 美元货款。上述事项导致发行人对海尔集团电器产业有限公司应收账

款于报告期各期末处于逾期状态，发行人按照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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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则，对该笔逾期款项计提坏账准备 209.57 万元。截至 2019 年 5 月末，公司

对海尔集团电器产业有限公司逾期金额中，上述 209.57 万元尚未回款。 

截至 2019 年 5 月末，除上述海尔集团电器产业有限公司的逾期应收账款未

回款外，公司报告期各期末逾期应收账款中未回款金额分别为 7.79 万元、7.79 万

元和 102.04 万元，占各期末应收账款余额的比例分别为 0.59%、0.17%、1.53%，

整体回款情况良好。 

（四）说明报告期内售后费用与其他应付款、预计负债变动金额的数据勾稽

关系；并说明报告期内是否存在与售后相关的、不予计提而直接进入当期损益的

费用，相关费用发生的原因及不计提的原因 

1、报告期内售后费用与其他应付款、预计负债变动金额的数据勾稽关系 

公司售后费用包括期末预提的售后费及年度内实际发生的售后费用，具体情

况如下： 

（1）期末预提售后费用 

1）通过“其他应付款——售后安装维修费用”预提 

对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印度卫生部等项目销售形成的售后维修费用，由于

售后服务协议明确约定了售后费用金额，公司根据协议约定，在期末对售后费用

进行预提（借：销售费用-售后费用，贷：其他应付款-预提售后费用），并在下

期初将预提的售后费用全额冲回（借：其他应付款-预提售后费用，贷：销售费用

-售后费用）。因此，其他应付款-预提售后费用科目的期末余额与期初余额的差

额即为该负债科目变动对本期售后费用的影响金额。 

2）通过“预计负债——产品保修准备金”预提 

对于境内经销等其他已发生产品销售、预计在质保期内产生的售后维修费：

在资产负债表日，公司结合历史实际发生的产品售后质量损失率情况，估计公司

销售的产品在质保期内需要承担的售后服务义务，确认预计负债的期末金额（借：

销售费用-售后费用，贷：预计负债-预提售后费用），并在下期初将预提的预计

负债全额冲回（借：预计负债-预提售后费用，贷：销售费用-售后费用）。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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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负债科目的期末余额与期初余额的差额即为该负债科目变动对本期售后费

用的影响金额。 

（2）年度内实际发生的售后费用 

对于年度内实际发生的售后费用，在相关售后服务实际发生时，公司确认售

后费用（借：销售费用-售后费用，贷：其他应付款-实际发生售后费用），在结

算并支付售后款项时结转其他应付款（借：其他应付款-实际发生售后费用，贷：

银行存款）。因此，“其他应付款-实际发生售后费用”科目的本期发生额即为该

负债科目所对应的本期售后费用金额。“其他应付款-实际发生售后费用”年末余

额为当年实际发生但尚未结算的售后费用。 

（3）公司售后费用与其他应付款、预计负债科目的勾稽关系 

1）“其他应付款——售后安装维修费用”的余额=因预提售后费用形成的其

他应付款期末余额+当年实际发生售后费用所确认的其他应付款中尚未结算的金

额。报告期内，其具体勾稽关系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公式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其他应付款-预提售后费

用”期末金额 
① 1,933.11 226.95 - 

“其他应付款-实际发生售后

费用”期末金额 
② 772.13 483.93 412.04 

合计 ③=①+② 2,705.24 710.88 412.04 

“其他应付款-售后安装维修

费用”期末金额 
④ 2,705.24 710.88 412.04 

 

2）“销售费用——售后费用”=因预提售后费用形成的其他应付款期末余额

与期初余额的差额+因预提售后费用形成的预计负债期末余额与期初余额的差额

+当年实际发生售后费用而形成的其他应付款的贷方发生额。 

报告期内，“其他应付款-预提售后费用”、“预计负债-预提售后费用”期

末余额与期初余额的差额的计算过程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公式 其他应付款-预提售后费用 预计负债-预提售后费用 

2018 年末余额 ① 1,933.11 63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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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公式 其他应付款-预提售后费用 预计负债-预提售后费用 

2017 年末余额 ② 226.95 704.24 

2016 年末余额 ③ - 687.24 

2016 年期初余额 ④ - 642.41 

2018 年变动金额 ⑤=①-② 1,706.16 -66.64 

2017 年变动金额 ⑥=②-③ 226.95 17.00 

2016 年变动金额 ⑦=③-④ - 44.83 

 

报告期内，售后费用与其他应付款、预计负债科目的具体勾稽关系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公式 2018 年 2017 年 2016 年 

“其他应付款-预提售后费

用”期末余额与期初余额的

差额 

① 1,706.16 226.95 - 

“预计负债-预提售后费用” 

期末余额与期初余额的差额 
② -66.64 17.00 44.83 

“其他应付款-实际发生售后

费用”当年贷方发生金额 
③ 2,165.49 1,185.97 1,214.68 

合计 ④=①+②+③ 3,805.01 1,429.93 1,259.50 

“销售费用-售后费用”的当

期发生额 
⑤ 3,805.01 1,429.93 1,259.50 

 

综上，报告期内，公司售后费用与其他应付款、预计负债的科目变动情况能

够勾稽，具有匹配性。 

2、报告期内是否存在与售后相关的、不予计提而直接进入当期损益的费用 

报告期末，公司在预计负债和其他应付款科目中分别对公司承担的售后义务

进行了预提，相比未来年度实际发生的售后费用，各期末计提金额谨慎、合理。

除上述情形外，公司存在部分与售后服务相关、在发生时直接计入当期损益的费

用，具体如下： 

在发生时直接计入当期损益的售后费用，主要是由于公司当期销售的产品在

当期即发生售后服务。通过预计负债计提的售后费用，是对在报告期末处于质保

期内的产品销售在未来预计会发生的售后费用进行的合理估计；公司在产品销售

当期即已经实际发生的售后费用，不会体现在上期末的预提金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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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对于在产品销售当年即发生售后服务的情形，公司在售后费用实际发

生时直接计入当期损益，符合权责发生制原则，具有合理性。 

（五）分析和披露 2019 年一季度业绩与上年同期扣除股权激励影响后的比

较情况，并说明半年度业绩预计数及同比变化情况 

1、2019 年一季度业绩与上年同期扣除股权激励影响后的比较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3 月 2018 年 1-3 月 同比变动 

剔除股权激励费用后的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 
2,879.74 2,344.16  22.85% 

剔除股权激励费用并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75.32 1,010.84  134.98% 

 

2018 年一季度，公司因股权激励确认相关费用 4,092.75 万元。剔除 2018 年

一季度同期的股权激励费用影响后，2019 年一季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较 2018 年一季度增长 22.85%。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较 2018 年同期增长 134.98%，增幅较大，主要因去年同期理财产品投资收益等

非经常性损益金额较大，而去年同期因借入短期银行借款，2018 年一季度财务

费用达到 1,074.55 万元，2019 年 1 月偿还 55,430 万元银行借款后，发行人 2019

年一季度财务费用同比减少 996.23 万元。 

2、2019 年上半年业绩预计数及同比变化情况 

公司合理预计 2019 年 1-6 月可实现的营业收入区间为 43,341.36 万元至

47,675.49 万元，与 2018 年同期营业收入 38,796.92 万元（未经审计）相比增长

幅度为 11.71%至 22.88%；预计 2019 年 1-6 月可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为

8,203.17 万元至 9,023.48 万元，与 2018 年同期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2,574.94

万元（未经审计）相比增长幅度为 218.58%至 250.43%。剔除 2018 年同期股权激

励费用影响后，2019 年 1-6 月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较 2018 年同期增长幅度

为 14.44%至 25.89%。 

前述 2019 年 1-6 月业绩情况系公司初步预计数据，不构成公司的盈利预测

或业绩承诺。 



青岛海尔生物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轮审核问询函的回复 

8-1-28 

（六）补充披露情况 

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第五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之“二、发行人设

立情况及报告期内的股本和股东变化情况”之“（二）发行人设立以来的资产重

组情况”之“2、股权收购情况”，对上述事项（一）进行了补充披露。 

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第八节 财务会计信息与管理层分析”之“九、

资产质量分析”之“（二）主要流动资产分析”之“2、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之“（2）应收账款”，对上述事项（三）进行了补充披露。 

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重大事项提示”之“四、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

后至招股说明书签署日的主要财务信息及经营状况”及“第八节 财务会计信息

与管理层分析”之“十四、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主要财务信息及经营状况”，

对上述事项（五）进行了补充披露。 

二、中介机构核查情况 

（一）保荐机构核查情况 

1、保荐机构核查方式 

（1）保荐机构取得并查阅了报告期内企业合并事项被重组方重组前一年的

财务报表等财务资料，对相关财务数据占比情况进行了计算复核，对发行人进行

了访谈； 

（2）保荐机构取得并查阅了发行人的研发费用明细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

明细表、研究开发费用所得税税前扣除审核报告、未申请加计扣除项目的清单，

核查发行人研发费用账面金额和加计扣除金额差异的原因，核查加计扣除各项费

用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保荐机构访谈了发行人财务负责人、研发负责人，了解发行人研发费用、研

发费用加计扣除金额的归集和核算范围；保荐机构抽查发行人研发项目的相关支

出凭证，核查发行人研发费用的确认依据、核算方法及归集原则的执行情况； 

保荐机构根据发行人研发费用申请加计扣除的金额，复核并分析其对发行人

财务数据的影响； 

保荐机构取得了国家税务总局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出具的合规情况

说明、税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核鉴证报告》、纳税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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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保荐机构取得了发行人应收账款账龄明细表，并查阅了发行人与客户

签订的销售合同，复核了应收账款逾期情况及期后回款情况； 

（4）保荐机构取得并查阅了发行人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对销售费用中

售后费用与其他应付款、预计负债等科目的勾稽关系进行了复核；保荐机构取得

并查阅了发行人售后费用明细表，抽查了发行人提供售后服务的合同、售后费用

的原始凭证等资料；对发行人财务负责人进行了访谈，询问发行人关于售后费用

的会计处理及核算方式等内容； 

（5）保荐机构取得并查阅了发行人 2019 年一季度审阅报告，计算复核了

2018 年一季度股权激励相关费用，及扣除同期股权激励费用后，2019 年一季度

净利润同比增长情况；取得发行人 2019 年上半年业绩预计数据资料并进行复核，

对发行人进行了访谈。 

2、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报告期内，发行人相关收购事项涉及标的资产规模较小，相关企业合

并未对发行人持续经营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2）发行人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金额与研发费用差异的原因主要是发行人按

照税法相关规定申请加计扣除，不属于研发加计扣除范围的相关费用未申报加计

扣除，同时，出于谨慎性和保密性考虑，部分研发项目费用未申请加计扣除；报

告期内，发行人研发费用中不存在其他用途而非研发用途的费用；报告期内，发

行人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影响金额占当期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比例分别

为 1.19%、3.74%和 5.37%，对发行人的财务数据影响较小；发行人严格按照相关

法律法规申请研发费用的加计扣除，税务师事务所已出具《审核鉴证报告》，报

告期内发行人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涉及的纳税申报表均已取得当地税务部门的受

理和认定，发行人已取得国家税务总局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出具的关于发

行人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合规情况说明； 

（3）报告期内，公司存在逾期应收账款，并已经在招股说明书中进行补充

披露；除海尔集团电器产业有限公司的逾期应收账款外，截至 2019 年 5 月末，

发行人逾期应收账款大部分已实现回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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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报告期内，发行人售后费用与其他应付款和预计负债科目变动情况能

够勾稽，具有匹配性；发行人各年末预提的售后费用金额谨慎、合理；发行人存

在与售后费用相关的、没有预提而直接计入当期损益的费用，相关费用主要是由

于当年实现的销售收入在当年即发生售后服务所致，对于该等情形，发行人未进

行预提而是在发生时直接计入当期损益，符合权责发生制原则，具有合理性； 

（5）剔除 2018 年一季度同期的股权激励费用影响后，2019 年一季度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

较 2018 年同期增长 22.85%和 134.98%。公司合理预计 2019 年 1-6 月可实现的营

业收入与 2018 年同期相比增长幅度为 11.71%至 22.88%，预计 2019 年 1-6 月可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与 2018 年同期相比增长幅度为 218.58%至

250.43%。剔除 2018 年同期股权激励费用影响后，2019 年 1-6 月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净利润较 2018 年同期增长幅度为 14.44%至 25.89%，公司经营情况良好。 

（二）申报会计师核查情况 

经核查，申报会计师认为，发行人补充披露及说明的如下内容与我们核查的

情况一致： 

1、报告期内，发行人相关收购事项涉及标的资产规模较小，相关企业合并

未对发行人持续经营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2、发行人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金额与研发费用差异的原因主要是发行人按照

税法相关规定申请加计扣除，不属于研发加计扣除范围的相关费用未申报加计扣

除，同时，出于谨慎性和保密性考虑，部分研发项目费用未申请加计扣除；报告

期内，发行人研发费用中不存在其他用途而非研发用途的费用；报告期内，发行

人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影响金额占当期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比例分别为

1.19%、3.74%和 5.37%，对发行人的财务数据影响较小；发行人严格按照相关法

律法规申请研发费用的加计扣除，税务师事务所已出具《审核鉴证报告》，报告

期内发行人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涉及的纳税申报表均已取得当地税务部门的受理

和认定，发行人已取得国家税务总局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出具的关于发行

人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合规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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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报告期内，公司存在逾期应收账款，并已经在招股说明书中进行补充披

露；除海尔集团电器产业有限公司的逾期应收账款外，截至 2019 年 5 月末，发

行人逾期应收账款大部分已实现回款； 

4、报告期内，发行人售后费用与其他应付款和预计负债科目变动情况能够

勾稽，具有匹配性；发行人各年末预提的售后费用金额谨慎、合理；发行人存在

与售后费用相关的、没有预提而直接计入当期损益的费用，相关费用主要是由于

当年实现的销售收入在当年即发生售后服务所致，对于该等情形，发行人未进行

预提而是在发生时直接计入当期损益，符合权责发生制原则，具有合理性； 

5、剔除 2018 年一季度同期的股权激励费用影响后，2019 年一季度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较

2018 年同期增长 22.85%和 134.98%。公司合理预计 2019 年 1-6 月可实现的营业

收入与 2018 年同期相比增长幅度为 11.71%至 22.88%，预计 2019 年 1-6 月可实

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与 2018 年同期相比增长幅度为 218.58%至 250.43%。

剔除 2018 年同期股权激励费用影响后，2019 年 1-6 月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较 2018 年同期增长幅度为 14.44%至 25.89%，公司经营情况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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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青岛海尔生物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关于青岛海尔生物

医疗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申请文件的第四轮审核问

询函的回复》之盖章页） 

 

 

 

 

 

 

 

青岛海尔生物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青岛海尔生物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轮审核问询函的回复 

8-1-33 

（本页无正文，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关于青岛海尔生物医疗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申请文件的第四轮审核问询函

的回复》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魏 鹏  韩志达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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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青岛海尔生物医疗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审核问询函回复报告

的全部内容，了解报告涉及问题的核查过程、本公司的内核和风险控制流程，确

认本公司按照勤勉尽责原则履行核查程序，审核问询函回复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上述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承

担法律责任。 

 

董事长签名：    

 杨德红   

 

 

 

 

 

 

 

保荐机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